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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0 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0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部 601 會議室(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2段 83 號 6 樓) 

參、主持人：林部長美珠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9次會議決議(定)案執行情形。 

第二案：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提請 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鄭委員富雄： 

一、 主計總處對未來經濟預測是客觀而嚴謹，過去預測的數據均頗

為精確，其中 GDP 更是討論基本工資的重要指標。明年全球經

濟成長預測是 3.5％至 3.7％之間，韓國、香港、新加坡明年的

預測雖然不佳，但仍優於台灣，希望政府能提出對策，勞資雙

方共同努力把餅做大。 

二、 附件二頁 15 提到受僱人員報酬占比，相較其他各國是偏低的，

又勞動生產力是以生產總值計算。比照目前國內 6成以上產業

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在計算勞動生產力及勞動分配率時

可能產生扭曲，建議應由專家學者做精確的分析。 

三、 統計數據並無對錯，皆可拿出來檢討、參考，例如：服務業勞

動生產力相對低，可討論以提高售價或薪資的方式，使物價提

昇，促進經濟流動，進而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力。 

四、 最後，建議應儘速訂定最低工資法，並建立最低工資決策模式。 

林委員至美(賀麗娟專門委員代)： 

一、近 20 年來走向自由經濟，加上全球化影響，自由經濟要完

全依照政府規劃計畫經濟方向發展，是相對困難。國發會除

了整體經濟發展外，並兼顧社會公平，經濟部分，最近在推

動亞州矽谷及新創，明年會有持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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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薪問題，以產業來看，服務業使用較多人力，薪資相對較低，

拉低整體平均薪資，將持續努力讓服務業加值。 

三、 由於基本工資包含時薪，建議提供按時計酬的部分工時工作者

相關統計資料，例如：基本工資時薪的調整，是否影響其就業

內容及薪資是否跟隨調整等。 

四、 另主計總處公布統計數據中，事業單位調薪參考因素顯示，100

年之前基本工資非重要參考因素，但在 100 年之後基本工資每

年均有調整，企業視基本工資調整為重要調薪考慮因素者，自

101 年的 4.6%增加至 105 年的 27.3%，，建議放入此部分資料，

供委員參考。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一、 有關 GDP(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統計部

分，係以「國內」生產成果為標的，國外生產則不計入。另根

據經濟部 106 年 12 月 20 日發布的「外銷訂單統計」，104、105

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分別是 55.1%、54.2%，106 年 1-11

月則是 52.9%，統計數據並未顯示海外生產比重持續升高的現

象。 

二、 時薪部分，本總處整理許多國家的計薪方式，亞洲國家（包含

新加坡、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多以月薪為主要計薪模

式，歐美國家則以時薪或週薪為主。鑒於時薪統計與目前我國、

亞洲鄰近國家的普遍習慣並不一致，參考價值應屬有限。 

三、 本總處已於今(106)年 7 月起調整「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問項，

蒐集全時/部分工時工作者之人數、工時、薪資等相關資料，自

明(107)年 1 月起將會定期發布統計結果，可初步提供部分工時

工作者的資料供各界參考。 

四、 在調薪統計部分，本總處已將明(107)年初舉辦的廠商面專案調

查問項調整得更為深入、細緻，蒐集調薪項目、考量因素、調

整人數占比及調幅等，預計在明年 5月底發布統計結果。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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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 GDP 及經濟成長率增加時，勞工是無感的，因為勞工的薪資、

獎金、紅利並未因此增加。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的 21

世紀資本論中提到，全球的投資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經濟

成長率包括投資報酬及勞動報酬，投資報酬率又永遠大於勞動

報酬率，當勞動成本不斷下降，企業營收增加，甚至利潤增加

時，企業有無與勞工分享利潤，才是勞工真正在意的。 

二、 1992 年至 2015 年企業獲利占 GDP 的比重，與國內受僱勞工薪

資占 GDP 的比重，差距是 12.87%，亦即企業賺錢，但利潤未與

勞工分享。 

三、 設立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的目的是希望制度性推升基本工資，若

有參考指標，則遵循參考指標，並建議提升決策層級至行政院

層級。未來，最低工資法的立法意旨或實質內涵倘未規範調整

最低工資的完整機制，仍須透過行政核定，由勞資雙方協商，

現有問題仍會存在。 

何委員語： 

一、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由於仍在台灣的銀行押匯、繳稅，所

以我國稅收五年來會超收，建議主計總處應深入分析。再者，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商品雖未由台灣出口，但原料是由台

灣出口，故近來連續出口成長，然未來仍有隱憂，因為原料廠

恐逐漸往東南亞移動。另未來在全面自動化下，產業投資報酬

率與勞動生產力報酬率差距會越大。 

二、 基本上，個人不反對每年適度調整基本工資，但建議應與經濟

發展及產業結構及經濟實力取得平衡，薪資提高的幅度應與經

濟成長率、經濟結構的健全度、消費力、消費物價做整體評估，

否則導致國家競爭力退後，喪失企業競爭力。連續 5 年國內外

來投資台灣在亞洲排名最後名次，最近聯合國公布我國的外來

投資僅占 GDP 的 14.2%，低於全球平均的 35%，對台灣未來經濟

發展是隱憂。 

三、 個人不反對制訂最低工資法，但最低工資法應有合理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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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製造更大的紛爭。 

廖委員修暖： 

建議時薪應該要有月薪換算下來的 1.5倍。市場上部分事業單

位利用現行法規，剝削部分工時工作者權利，例如：航空公司

劃位櫃檯人員，半數以上都是部分工時工作者，每個月 20 日左

右才會知道下個月的工作時數是 90小時或 180小時，每日的工

作時間 4 小時，若需臨時加班，僅領取其原本之時薪，不像全

職工作者加班費計算有乘數，爰上開建議係為周全保障部分工

時工作者之權益。 

曾委員寶祥： 

現在的資方，尤其是中小企業相較以前更為辛苦，建議政府應

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及良好的制度，可參考實價登錄，要求投

資者公佈實際生產狀況，利潤三分之一給資方，三分之一留公

司，剩下的三分之一與勞工分享，勞資雙方共同努力。另每個

國家客觀條件不同，不需刻意比較，建議建立良善投資環境較

為務實。 

余委員玉枝： 

製造業薪水高低不是問題，而是找不到工人，現在年輕人不願

意從事黑手工作。台灣環保意識抬頭，已訂有相關環評標準，

建議毋須針對已核定的礦業、印刷業、傢俱業之環評再加限制。 

邱委員一徹： 

一、 多數的企業主都是照顧勞工的，很遺憾每年有關基本工資的討

論都引發勞團抗爭，使社會大眾誤解資方不願意分享利潤給勞

方。其實 2016 年企業之營運狀況並不理想。 

二、 根據今年天下雜誌的調查報告中，我國排名 2000 大的製造業平

均獲利率僅有 5.75%；服務業的平均獲利率是 3.7%，其中更有

1300多家企業 2016 年的營運是負成長。另同一年，中華徵信

所針對台灣地區 5000 大企業調查，2016 年總體營運結論是營

收總額衰退、稅後獲利率衰退，而且是連續兩年衰退，平均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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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下滑至 4.1%，顯見不是資方不願意替勞工加薪，而是大環

境結構性的問題，台灣產業升級轉型太慢且整體投資環境不佳，

建議日後討論基本工資時，應一併考慮企業之營運獲率情形。 

三、 個人贊成政府訂定最低工資法，不過，更重要的是，製訂後要

嚴格落實，不可如現行機制，評鑑標準經常變更，引發爭議，

俾利勞資雙方有所依循。 

張委員上萬： 

一、 基本工資以往長期未調整，近年才開始調整，企業現在招不到

人才，是因為長期低薪，造成年輕人失去進入職場的鬥志。另，

近年多次調漲基本工資，卻發現部分企業藉此調降資深勞工薪

資之情形。 

二、 建議政府應儘速訂定最低工資法，最低工資每年應有制度的調

整，讓企業可遵守，新進職場的年輕人看得到希望。 

曾委員榮祥： 

每年物價不斷上漲，最明顯的是瓦斯，建議政府應抑制物價上

漲，個人也同意每年調漲基本工資。另建議基本工資審議委員

會層級提高至行政院層級。 

許委員舒博(劉恆元副祕書長代)： 

一、 服務業的樣態眾多，產業特性是大眾消費，業者希望提供好的

服務給民眾，惟需求量多集中在假日，爰僱用較多部分工時人

員，有關再提高基本工資時薪部分，建議應多做考量。 

二、 建議政府應重視勞資和諧的重要，在制定法規或溝通時應避免

以極端案例做為依據或說明。現有法規或政策尚未有促進經濟

發展的重大措施，請求政府應重視經濟成長率。 

蔡委員宏駿： 

許多餐飲業勞工都是領時薪，甚至沒有投保勞健保，即使六星

級飯店，利潤很高，也未必願意聘用全時工作者。基本工資目

的是要照顧弱勢勞工，適時調升基本工資將有助於改善邊際勞

工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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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委員淑玲(林榮燦理事代)： 

一、 基本工資逐年調漲，勞動成本不斷增加，造成雇主承重負擔，

雇主願意照顧勞工，但政府也應考量中小企業的負擔能力。建

議政府除考量基本工資脫鉤問題外，應依經濟成長指標率等指

標，研議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工資調漲機制」，大家共同

努力，薪資自然調漲，勞資雙贏。 

二、 建議政府應編列預算輔導及協助產業升級轉型，並朝高附加價

值發展，將有助於中小企業成長茁壯，面對全球競爭，並朝向

大型企業邁進，才有機會提高薪資。 

洪委員雅齡： 

一、 我們支持政府創造和諧的勞資關係，但若透過抗爭即可達到提

高基本工資的訴求，對整個產業並不公平。基本工資是否調升，

在 10 年前對服務業影響頗大，近年資訊發達，年輕人在乎企業

福利，且有許多管道可獲得資訊，企業為留用好的人才，自然

提供優於基本工資的勞動條件。 

二、 建議建立公平的勞動檢查機制，不要僅針對遵守法規的連鎖品

牌進行勞動檢查，卻未針對中小企業或夜市等進行檢查，恐無

法確實照顧到真正需要的勞工。溫和的物價上漲，可帶動內需

循環，對於工資上漲會有正向循環，大部分企業是支持政府調

薪政策，但也應做好配套。 

廖委員修暖： 

基本工資倘與外勞脫鉤，恐造成事業單位競相使用外勞，反而

影響本國勞工就業權益。倘若整體勞動環境不佳，薪資又僅有

基本工資，試問如何會有勞工願意從事？ 

鍾委員榮欽： 

一、 目前物流被劃分服務業，但物流業跟零售業、餐飲業等一般服

務業的性質是不相同的，物流業屬於製造業末端，但又服務零

售業，因業別分類的定位關係，影響了雇用外勞的權益。另外

部分年輕人對物流業也有一些誤解，認為物流作業的工作環境

亂又不夠現代化，而較不願意從事物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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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流待遇其實不差，部分勞工，如使用摩托車以案件計酬方式

進行餐飲配送的員工，有些從業人員每月薪資可到達7、8萬元，

但仍不容易或招聘不到勞工；又因行業別劃分為服務業，而無

法聘用外勞，建議主計總處在劃分行業屬性時，應考量產業結

構來劃分行業屬性，依現在物流業的情況，雖歸屬為服務業，

建議可依其營業額或規模，適當開放聘用外勞。 

許委員舒博(劉恆元副祕書長代)： 

服務業內亦有許多行業需要外勞的支持。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一、 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是不可行的，除有國際勞動人權的規範，

且涉及歧視議題。若脫鉤後，未來外勞也會因為我國薪資過低，

不願來台工作，加上台灣的人才外流，將來缺工的問題會更嚴

重。 

二、 目前國內約有 67萬名外勞，其中傳統製造業 40幾萬外勞，且

不斷急遽上升，勞動部應重視此議題。外勞與勞動派遣是造成

台灣薪資停滯的主要兩大關鍵原因，勞動部應審慎思考。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午 12時) 


